附件：

福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面向社会聘请咨询服务机构对我院教学科研进行咨询指导服务采购要求
 
一、服务范围

（一）重点专科（学科）、教学科研等项目建设的咨询、培训及指导；

（二）指导重点专科（学科）的申报及创建工作；

（三）指导科研项目申报与研究工作；

（四）指导新项目、新技术和技术规范的开展及管理工作；

（五）指导医务人员学术论文的撰写工作；

（六）指导医院的发展规划以及其他管理工作；

（七）指导重点专科（学科）、教学科研等项目每季度不少于1次；

（八）每年至少到医院开展与服务内容有关的专题讲座2次；

（九）指导完成在本合同期前已经立项的科研课题、临床重点学科（专科）建设的推进、验收工作。

     二、服务方式
签定协议，按协议约定开展相关工作。

三、经费预算

服务费分为基础服务费和成果服务费，具体见下表：

	项  目
	预算经费
	支付方式

	（一）基础服务费
	≦6000元/月
	完成工作量按月支付

	（二）成果服务费
	
	

	1.成功申报科研课题
	
	

	（1）地厅级科研课题
	≦6000元/项
	成功立项后支付单项服务费

	（2）省部级科研课题
	≦11000元/项
	

	（3）国家级科研课题
	≦16000元/项
	

	2.成功申报重点专科
	
	

	（1）州级重点专科
	≦6000元/项
	成功立项后支付单项服务费

	（2）省级重点专科
	≦11000元/项
	

	（3）国家级重点专科
	≦16000元/项
	

	3.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1）三等奖
	≦11000元/项
	获奖后立即支付

	（2）二等奖
	≦21000元/项
	获奖后立即支付

	（3）一等奖
	≦51000元/项
	获奖后立即支付

	4.获得中华医学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和中国民族医药协会成果奖
	
	

	（1）三等奖
	≦11000元/项
	获奖后立即支付

	（2）二等奖
	≦21000元/项
	获奖后立即支付

	（3）一等奖
	≦51000元/项
	获奖后立即支付

	5.科研论文
	
	

	中文北大核心期刊
	≦11000元/项
	发表后立即支付


四、成果权属
聘请机构指导我院完成的科研等成果产权归我院所有。

五、评比结果

以满足相关资质和要求的前提下，收取的咨询服务费最低为优先选择依据。

